征集中国长春消夏节“节徽”、“吉祥物”的启事
中国长春消夏节是我市夏季举办的大型综合性旅游节庆活动。消夏节利用我市清凉避暑的气候优势，通过举办一系列的避暑休闲活动，贴近百姓，服务民生，吸引游客，带动文化、体育、商业等行业消夏经济的快速发展，已成为我市又一标志性城市品牌。为进一步打造中国消夏第一品牌，引领全国消夏旅游新趋势，使长春成为全国休闲避暑的目的地，把消夏节真正办成旅客避暑、市民休闲的节日，成为继长春冰雪节之后我市旅游经济新的支撑点，今年将本着“发挥特色资源”、“办节为了群众”和“培育消夏品牌”的原则，继续办好消夏节。现向社会广泛征集中国长春消夏节“节徽”和“吉祥物”。有关事宜启事如下：
一、名称

中国长春消夏节

二、主题

清新凉爽  美丽长春

三、征集时间

自征稿之日起至5月28日止。


四、主办单位

中国长春消夏节组委会

长春市旅游局

长春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

五、承办单位

长春市美术家协会

六、评选原则

1.坚持公开、公正、公平的原则。

2.所有作品，采取编号形式进行参评。

3.入选作品以评委投票多少为序。

4.评委采取无计名投票的方式进行评选。

七、评选方法

1.从征集“节徽”、“吉祥物”的全部作品中，评选出20%为入围作品。

2.再从评选出的20%“节徽”、“吉祥物”作品中各评出10件入围作品。

3.在入围作品中再各评出4件优秀作品。

4.在评选出优秀作品的基础上，推荐“节徽”、“吉祥物”各一件作为中标候选作品。

5.专家评出的结果，在报上公布，广泛征求群众意见。

6.最后根据领导、专家、群众评定结果和意见，确定中标作品。

八、投稿要求

1.富于想象力和创造性，主题鲜明、构图新颖、内涵深邃。

2.图案简洁、明快、色调和谐统一。便于制作和印刷。

3.投稿作品以8开或16开彩稿为主，并附设计说明。

九、奖励办法

1.入围作品：每件作品获奖金300元，并颁发证书。

2.优秀作品：每件作品获奖金500元，并颁发证书。

3.中标作品：获奖金8000元，并颁发证书。

十、联系方式

地    点：长春美术家协会

电    话：0431-88912687

联 系 人：孙维国

网    址：www.ccta.gov.cn

中国长春消夏节组委会

长春市旅游局

长春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〇八年五月三日

